
第一条【立法依据】 为保障广州市就业年龄段的智力、

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及其他有需求的残疾人康复权益，建

立残疾人康复服务与职业训练长效保障机制，提高康园工疗

机构运行效率和社会效益，根据《2018 年全省社区康园中心

项目实施方案》（粤残联〔2018〕60 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工疗机构种类及其定义】 本办法适用于广州

市康园工疗机构,包括各区依法登记成立的区康园工疗站服

务中心及各街道（镇）建立的工疗站。康园工疗机构为广州

市就业年龄段的智力、精神、重度肢体残疾及其他有需求的

残疾人提供日间托管、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辅

导、职业康复与劳动技能训练、文体娱乐及与运动功能训练

等为主要内容，提高学员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能力的综合性

残疾人社区服务机构。

各区残联成立民办非企业的区康园工疗服务中心（以下

简称“区康园服务中心”），并按照《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关

于印发广州市康园工疗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穗残联规字

〔2022〕1 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残联等部门

关于加强康园工疗机构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穗府办〔2006〕



12 号）规定的职责开展工作。

各街道设康园工疗站（以下简称“工疗站”），作为区康

园服务中心的连锁服务点，接受区康园服务中心的业务指导，

负责工疗站的人员、经费、资产等日常运作管理。

第三条【工疗人员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工疗人员，是

指具有广州市户籍，处于就业年龄段，能适应在康园工疗机

构开展的相关活动及训练的智力、精神、重度肢体残疾及其

他有需求的残疾人。

第四条【工疗工作人员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工作人员，

是指受聘于康园工疗机构，为工疗人员提供具体服务，具备

相关从业经验或资质的工作人员。

第五条【工疗工作人员配比】 区康园服务中心应配备

4-8 名工作人员，其中至少 2 名为社工（康复）专业人员；

各工疗站按照每接收 10 名工疗人员配备不少于 1 名工作人

员的标准配备工作人员，每个工疗站应配备不少于 2 名工作

人员，其中至少 1 名为社工（康复）专业人员；区康园服务

中心设主任，各工疗站设站长。

暂无条件配备社工（康复）专业人员的工疗站，应在本

办法实施后的一年内配备到位。学习相关专业或具有较长从

业实践经验者可以视为专业人员。

第六条【工疗机构设置】 区康园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应

不少于 100 平方米；工疗站建筑面积原则上应不少于 100 平



方米，且应满足工疗人员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 5 平方米。康

园工疗机构场地建设应设置与服务内容相应的功能区，具备

提供服务的基本的设施设备，满足工疗人员的需求。

第七条【工疗机构场地】 区康园服务中心办公场地由

区残联无偿提供，工疗站场地由所在街道（镇）无偿提供，

场地需达到可交付使用的状态。

第八条【康园工疗机构资助标准】 康园工疗机构资助

标准

各区每年资助区康园服务中心 10 万元运营费用，费用

由各区财政统筹保障（在不低于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各区可

根据实际情况对资助标准进行调整）。

各区根据工疗站的规模确定各工疗站日常运营经费，接

收工疗人员 10-30 人（含 30 人）的每年资助运营经费 10 万

元；接收工疗人员 31-50 人（含 50 人）的每年资助运营费

15 万元；接收工疗人员 50 人（不含 50 人）以上的每年资助

运营费 20 万元。此项费用由各区财政统筹保障（在不低于

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各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资助标准进行调

整）。

康园工疗机构日常运营经费应当按时发放、专款专用。

康园工疗机构日常运营经费由区康园服务中心统筹，使用范

围包括区康园服务中心与工疗站的装修、无障碍改造、设施

设备购置、水电费、管理费、评估费、耗品购置、设备维修



及折旧费、其它办公费用、开展活动开支、工作人员培训经

费、工作人员执外勤、工作人员劳动保障、工作人员与工疗

人员的健康管理等与工作有关支出等项目支出。

不符合本办法各项资质要求的康园工疗机构，其运营经

费暂缓拨付，待整改符合本办法各项资质要求后，予以拨付。

第九条【工疗工作人员薪酬资助标准】 由各区制定工

作人员薪酬方案，根据康园工疗机构人员配备标准，结合资

质、工作绩效等内容，可参照每人每年 8.36 万元的标准配

套经费，由区康园服务中心按岗位、职级制定薪酬标准及绩

效考核分配方案具体实施。此项费用由各区财政统筹保障

（在不低于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各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薪酬

标准进行调整）。

第十条【工疗人员津贴资助标准】 工疗人员按 20 元/

每人每天（以实际到康园工疗机构时间计算）标准发放职业

训练津贴（用于伙食和交通补贴），费用由市、区两级财政

按 5：5 分担。

第十一条【监督与评估】各级残联会同相关部门或聘请

第三方机构对本办法落实情况实施过程监控、康复效果分析

和社会效益评价，完善绩效考核工作机制，提升康园工疗机

构工作管理水平。

第十二条【法律责任】 各级残联、康园工疗机构等有

关单位及个人，要自觉接受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在资金



分配、使用管理过程中，存在违反规定分配或使用资金及其

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

相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

第十三条【新旧办法衔接】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有效期 5 年。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印发的《广州市残联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康园工疗机构及工疗人员资

助标准实施办法的通知》（穗残联规字〔2019〕3 号）同时废

止。相关法律政策依据变化或有效期届满，根据实施情况依

法评估修订。


